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赴境外交換學生計畫(含雙聯學制) 

學分採認及抵免申請表 

□出國前修課規劃 □實際交換返校後之抵免申請 

姓名:   連絡電話:   

系(所)及學號:   學號:   

學制及班級: □研究所□四技 年  班 

赴境外進修學校:校名: 進修學系:   

□研究所 □四技 □其他學制   

申請進修期間: 學年度第 學期(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 
 
 

 

擬修習科目名稱 

（請書寫全名） 

 
學分 

 

擬欲抵免本校科目

名稱/採認 

年

級 

學期  
修別 

審查單位意見 
（請註明同意與否抵免之原

因，並請核章） 

審核單位

簽章 上 下 

  □抵免    □必修   

科目名稱: □選修 
□他系選修 □同意抵免＿＿學分 

 □共同科目 □同意採認＿＿學分 
 □基礎通識 □不准抵免 

□博雅通識 
□體育 

□不准採認 
□採 認 

 □語文課程  

  □抵免 
科目名稱: 

   □必修 
□選修 

□他系選修 

□ 共同科目 
□ 基礎通識 

□ 博雅通識 

□體育 

□語文課程 

 
□同意抵免＿＿學分 

□同意採認＿＿學分 

□不准抵免 

□不准採認 

 

□採 認 

  □抵免 
科目名稱: 

   □必修 
□選修 

□他系選修 

□ 共同科目 

□ 基礎通識 

□ 博雅通識 

□體育 

□語文課程 

 
□同意抵免＿＿學分 

□同意採認＿＿學分 

□不准抵免 

□不准採認 

 

 

□採 認 

  □抵免    □必修   

科目名稱: □選修 
□他系選修 □同意抵免＿＿學分 

 □共同科目 □同意採認＿＿學分 
 □基礎通識 □不准抵免 
 

□採 認 
□博雅通識 
□體育 

□不准採認 

 □語文課程  

抵免本校總學分數  採認本校總學分數   



【注意事項】 

1. 依規定學生每學期需至少研修三門課(9學分)；在外國進修之各科成績，需於學期結束一個月內提

出學分採認或抵免之申請，教務處將協助登錄成績單，否則該學期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2. 出國前修課規劃之申請，需附上姐妹校英(中)文課綱，並向所屬系(所)申請擬抵免之科目名稱；實際

交換返校後之抵免申請，需附上英(中)文課綱（內含修課時間及總時數）、成績單(附上該校之百分比對

照表或百分比成績)。 

3. 學生海外研習所修科、學分數由就讀系所負責審核，唯學生申請抵免(採認)科目為「體育」、「博雅通識

課程」、「共同科目」、 及「語文課程」得由就讀系所惠請體育室、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或語言中心審核並簽註意見，若相關單位無法審核，將回歸系上審核，就讀系所可以自行採認科目。 

4. 出國前學生與系上討論出國研修選課，建議學生事先與系所取得一個國外修課可認列之準則，或是學

生抵達姊妹校後盡快在選課後跟系所取得聯繫探詢學分抵免(採認)的可行性，但學生應正確認知國外

每學期授課單位仍有異動風險，將依系上課程委員會進行最後審核認列。 

5. 同意抵免之課程於核准後不得任意更改。若學生於姊妹校實際修課與出國前所申請課程不同，需請姊妹 

校提出書面說明，由各系所重新確認抵免科目，並經系所主任及院長同意後，送教務處核備。 

6. 申請抵免之本校科目，請參閱申請人入學年度之學分計畫表。 

7. 他系選修課程學分數因應各系學分計畫表規定辦理。 

8. 學分之採計應依本校「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及本校「學生抵免科目辦

法」規定辦理。 

9. 請依各行政流程辦理進修課程申請作業，各項程序辦妥後，正本送國際事務處留存，影本另送系所及教

務處。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審
核
欄 

系辦公室審核單位  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 語言

中心審核單位 

   

教務處 國際事務處 
課務組 註冊組 經核，表列學校確為本校姐妹校，並為教育部

認可名冊所列之學校。 

 


